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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快速經濟成長使人口高度集中，都市環境面
臨居住正義、環境劣化及高災害風險及脆弱度等挑戰。 

       同時，我國刻面臨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問題，預
計於2035年開始出現人口負債。臺灣人口結構面臨巨
變，影響未來都市發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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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透過強化公辦都更量能，以都市再生理念，推
動政府主導「地區再發展」及「地域再生」型都市更
新，改善都市環境品質，降低災害風險與脆弱度，並
調整都市機能，建構永續、安全、宜居城市。 

永續 

安全 宜居 

地
區
再
發
展 

地
域
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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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目前執行課題 

以都市再生政策理念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涉

及部門及專業廣泛，中央、地方機關難達成一致

性的政策目標，且橫向的跨域資源整合難度高。  
 

 

一 

二 
社會不同族群及各產學團體，對於政府主導都市

更新具有社會、環境及經濟等不同面向期待，常

導致社會紛爭，共識溝通困難及耗時。   

三 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之政府機關執行人力明

顯不足，影響推動都市更新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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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案遲未能順利修正通過，致公開
評選實施者及評選程序爭議處理機制尚待建立及法
制化。  

 

 

尚缺乏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之專責機構，至難以
統籌整合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事宜，且設置專責

機構涉及產業利益及立法程序，時程難以掌握。  

四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屬作業型基金，以自償為目標，
惟收入財源主要係投資政府主導之都市更新招商案
件，俟個案招商成功或都市更新案完成後回收歸墊，
導致收入財源不穩定。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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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前執行課題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行實施 

2.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3.同意其他機關(構)為實施者 

參、執行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規定： 

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主管機關逕為劃定應實施更
新之地區，其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上級主管機關得準

用前項規定辦理。  

實施
都市
更新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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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條所定經公開評選程序委
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其委託作業，得委任
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前項委託作業，包括公開評選、議約、簽約、履約執
行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公開評選程序，得準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有關申請及審核程序之規定。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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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評選實
施者程序 

委任所屬機關 

委託其他機關 

委託公營事業機構 

參、執行依據 



肆、招商推動模式 

地上物
拆遷難
易度 

推動模式 適用情形 
一、A1權利變換 地上物單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佔少數，且更新地

區區位具有招商投資誘因，可招商後交由實施者或
廠商擬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更計畫，進行後續
拆遷安置事宜。 

二、A2權利變換 先進行平面分配，確認土地交換分合位置後，再公
告招商，進行立體分配權利變換，以提高後續更新
之誘因。 

三、設定地上權 若公有土地因政策需要，欲保有長期土地收益或不
宜細分產權之更新地區。 

四、附款式標售 更新地區土地及建物權屬全為公有，公有管理機關
無後續處分計畫或特殊需求者，且更新後為一般商
業、住宅使用，無須政府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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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高鐵沿線：第1階段更新-南港五大中心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文 創 中 心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軟 體 中 心 

國家會展中心  會 展 中 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生 技 中 心 南港三鐵共構 車 站 中 心 

鐵路地下化 
捷運南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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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區域軸帶更新(1/3) 



 南港高鐵沿線：第2階段更新-土地跨區市地重劃及重大個案開發 

跨區市地重劃- 
南港轉運中心 

跨區市地重劃- 
舊瓶蓋工廠 

南港調車場 台電中心倉庫 

跨區市地重劃- 
北部流行音樂
中心   

跨區市地重劃
建築用地 

台電修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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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區域軸帶更新(2/3) 



松山火車站 

五分埔
商圈 

饒河街
商圈 

內湖科技
園區 

文創 車站 

生技 

會展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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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高鐵沿線：公私有土地重大都更投資 
伍、執行機制-區域軸帶更新(3/3) 



伍、執行機制：權利變換+委託經營(1/5) 
案例：台鐵南港調車場 

捷運南港展覽站 

捷運南港 
軟體園區站 

3,000
m 2,000

m 

捷運南港站 

1,000
m 

捷運昆陽站 
500m 

捷運後山埤站 13 

一、法令依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及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辦理。 

二、臺北市政府與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於102年10月16日簽訂公開評選實施者委託行政

契約書。 

三、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與實施者於104年4月2日簽訂契約。 



伍、執行機制：權利變換+委託經營(2/5) 

台鐵南港調車場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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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招商範圍 

            臺鐵局 

            新北市 

269-1 

253 

255-1 

276-2 

254-1 

278 

277 

256-1 

292-1 

291 

292 

294 

293-4 

287-1 

283-5 
283-4 

285 
286 

283-3 

281-1 

280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伍、執行機制：權利變換+委託經營(3/5) 

委託實施契約 

 契約期間 
-總期間： 

• 簽約日至委託實施契約相關義務完成
之日。 

-興建期間： 

• 都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
施起4年內取得使照。 

 雙方工作範圍摘要 
-主辦機關： 
• 用地交付及地上物拆遷 

-實施者： 

• 整體規劃設計、興建、工程管理 

• 都審、交評、環評及各項許可作業 

• 都更事業、權變計畫審議，及權變所
需辦理之信託及登記相關作業 

• 簽訂商業設施租賃契約 

商業設施租賃契約 

 契約期間 
-總期間： 

• 簽約日起算20年；可續約2次(1次
10年)，需於租期屆滿前2年向臺鐵
局申請續租。 

 

 

 雙方工作範圍摘要 
-主辦機關： 

• 租賃標的交付 

-承租人(原實施者)： 

• 擬定營運執行計畫書 

• 繳交租金 

• 經營管理臺鐵局交付之租賃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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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權利變換+委託經營(4/5) 

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議約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 
(租賃契約做為附件) 

興建 

依比例分回住宅 

委託實施契約終止 

簽約流程說明 
 分為兩個契約，委託實施契約
與商業設施租賃契約 

 建物第一次登記後30日內與簽
訂商業設施租賃契約 

依比例分回商業設施
(確認出租標的) 

租賃契約啟動 

依比例分回 
商業設施及住宅 

取得使照 

相關審議及申請建照 

權利變換階段 

實施者 
權利變換階段 

地主 
(臺鐵/新北市政府) 

商業設施整體營運 商業營運階段 

經營者 

簽訂租賃契約 
(建物第一次登記後30日內) 

依權利變換計畫 
分配房產及產權登記 

20+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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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權利變換+委託經營(5/5) 

商場及旅館 
Retail & Hotel 

住宅及辦公室 
Housing &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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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桃園縣老街溪兩側地區案(機場捷運A22站) 

 遭遇課題： 

  老街溪兩側地區為早期發展街區，因發展東

移、河川污染而逐漸沒落，市區發展停滯、市

容景觀不佳。 

 再生契機： 

 老街溪拆蓋整治工程： 

  98年至今已進行包含加蓋拆除、河川整

治、水質淨化、景觀綠美化、都市更新、

環境教育；投入12.63億(中央補助4.78

億)(101年底完竣)。 

 機場捷運線延伸線： 

增設A22站(107年完工通車)。 

 整體都市更新規劃並辦理都計變更： 

 中央補助辦理整體都市更新規劃。 
 A22站周邊45年起即屬公共設施保留地，至

今未能徵收(需22億)，多臨時建築、閒置
土地，列為第一期更新開發範圍。 

新勢公園 

光明公園 中壢高商 

新明
國小 

新榮 
國小 

中壢 
國小 

中壢 
家職 

興國 
國小 

新勢 
國小 

中壢 
國中 

變更範圍線 
老街溪兩側都市
更新規劃範圍線 

A22 

A21 

A23 

伍、執行機制：區段徵收+都市更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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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內容： 
    103年10月24日公

告發布實施。 

法 令 依 據 ： 
   依據都市更新條

例第25條規定及內

政部部營建署 100

年10月6日營署更

字第1000059798函

辦理。 

變更面積：3.03公頃 
計畫年期：民國110年 
計畫人口：450人 

伍、執行機制：區段徵收+都市更新(2/3) 

 細計(區徵)面積： 
2.7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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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區段徵收+都市更新(3/3)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以
創造綠地空間，重建河
岸開放空間系統。 

配合大眾運輸規劃導
向作高密度發展，創造
臨河面之商業機能。 

住 

住 

住 

住 

住 

商 

住 

商 

公八 

河 

河 

綠 

綠 

綠 

綠 

捷運
車站 

廣 

綠 

商 
(二) 

商 
(一) 

商 

商 

住 

市 

機 

市 

商 商 

商 

住 

20 



區位示意圖 

更新單元區位  

位於「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西南側，地處新竹市東區火車站後站地區。  
21 

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1/8) 
案例：新竹後火車站都市更新案 



基地範圍 

東北鄰東大路，西南
臨東南街，西北銜接
新竹後火車站，南側
為南大路。 

廣 

轉運 

F1-2更新單元 

商
二 

毗鄰商二土地 

交通轉運站及廣場 

F2及X-6 道路、Y-7部分道路 

總基地面積57,607㎡ 

第一期更新單元 
F1-1休閒商務區5,747㎡、
道路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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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2/8) 



▲擬定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配合台鐵後站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圖 

土地分期分區 

使用分區 
面積
（m2） 

建蔽率
（%） 

建築面積（m2） 容積率（%） 
法定容積
（m2） 

全 區 休 閒
商務區 

42,501 60 25,500.6 360 153,003.6 

F2 區 第 一
種 休 閒 商
務區 

28,073 60 16,843.8 360 101,062.8 

F1-1 區 第
一 種 休 閒
商務區 

5,747 60 3,448.2 360 20,689.2 

F1-2 區 第
一 種 休 閒
商務區 

8,681 60 5,208.6 360 31,251.6 

 本更新地區位於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 

 本案興建之F1-1區，其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一種
休閒商務區 

 參與都市更新重建之住戶，於本都市更新案同
時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其餘住戶後續進行重建
時，需依都市計畫規定辦理變更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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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3/8) 

F1-1 
F1-2 

F12 



▲全區公私有權屬統計表 

▲F1-1區公私有權屬統計表 

 本計畫範圍17,426坪，分二
期開發。第一期由遠雄建設得標，
興建住宅大樓，佔總更新範圍
11% (2,112坪)。 

 第二期佔總更新範圍 89% 
(15,314坪)。將視第一期開發情
形保留未來開發彈性。 

土地產權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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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4/8) 



• 處理方式 

– 本更新單元採拆除重建及

整建維護方式辦理都市更

新事業，並興闢商業與住

宅混合使用大樓 

• 區段劃分 

– 本更新單元採分期分區開

發，並分為3處重建區段 

– 另不同意參與重建，而現

況屬合法登記之建築物，

劃為整建維護區段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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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5/8) 



X-7計畫道路開闢 

廣場開闢 

區內及鄰近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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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6/8) 



提高更新價值 多樣化產品 
(照顧小地主) 

更佳方案 
全體同意 

    

  
  

    

  
  

E地
主 

D地
主 

C地主 
A地主 

B地
主 

C、D地主 
商二、F2區 
F1-2區 

A、B、E地主 
F1-1區 

C、D地主 
商二、F2區 
F1-2區 F1-1區 

權利變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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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7/8) 



F1-1區建築物模擬圖 

本案試圖呈現現代美

學與時尚感，運用簡

潔俐落的垂直線條語

彙結合底座穩重的質

感，展現簡單且優雅

的新都會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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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制： A2權利變換(8/8) 



陸、未來推動策略 

一、推動都市更新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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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國家產業發展，提昇臺灣競爭力，並帶動產業
軸帶及區域整體發展，推動都市更新示範計畫。 

(二)針對地區發展、舊市區再造、公有土地活化再利
用及都市機能改善，透過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加以
執行。 

(三)召開研商未來推動都市更新示範計畫會議，分別
與地方政府研議未來8年推動計畫，並先行函請
地方政府提報106年預定辦理之示範計畫，以整
合共識積極推動。 

 



二、設置都市更新專責機構—(一)主要任務 

 
 

►大面積公有土地更新為主 

►政策指定，復甦都市機能、交通樞紐等指標性案件 

►重大公共工程相聯結案件 

►投資地方政府重大更新案 

 

 
  

►急迫性地區(遇重大災難，或其他重大事故損害地區) 

►防災需求迫切地區 

►古蹟歷史建物保存需求地區 

►民間實施有困難者(風險太高、收益性低、無民間業者實施意願) 

支援公辦更新招商為主，為民間創造投資機會 

協助民間個案之資金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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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推動策略 



二、設置都市更新專責機構—(二)擔任4種角色 

角色 案例 

(一)策略規劃者 
英國利物浦市中心的都市再生綱要 
由利物浦都市更新再生公司(URC) 提出策略性都市再生發展綱要計畫，
作為都市再生上位計畫 

(二)整合投資者 

東京都墨田區京島三丁目地區防災街區改造事業 
日本UR都市機構接受墨田區公所委託，輔導地區改造與權利人直接協商，
多元化整合條件，活用定期租地權，減輕權利人負擔滿足其需求 
東京豐洲站前CIEL TOWER更新事業 
日本UR都市機構參與更新會員支付負擔金，為重要財源挹注，更新後住
宅部分70%由UR都市機構取得，原權利關係人與投資者UR共同承擔更新風
險 

(三)招商管理者 

新北市新店行政生活園區委託技術服務案 
委託民間工程顧問公司辦理招商作業、履約管理、工程興建專案管理
等 

香港市區重建局、日本UR都市機構、韓國土地住宅公社等各國都市更
新專責機構均有管理公有不動產的業務 

(四)實施者 
橫濱NHK 電視台周邊縣有地更新案 
縣府借重UR經驗豐富委託擔任實施者，再加以利用公開徵求共同實施者
方式引入民間資金技術，順利保存3棟歷建與完成1.7公頃公有土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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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推動策略 



三、研定「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作業要點及招商作
業要點」。 

四、配合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建立完備之公開評選
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之機制。 

推動都市更新
示範計畫 

設置都市更新
專責機構 

訂定「內政部更
都市更新推動作
業要點及招商作
業要點」 

未來推動策略 
建立完備公開評
選實施者實施都
市更新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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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推動策略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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